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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行大運 
 

 

107年 2月行事曆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1~107/2/28 

107/2/8~107/2/22 

107/2/10~107/2/11 

107/2/24 

107/2/26 

辦理 107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清理 106年度地價稅滯欠及以前年度未徵起案件作業 

辦理 107年度娛樂稅稅籍平時查核作業 

辦理 107年度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業 

辦理 107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清理 106年度房屋稅滯欠及以前年度未徵起案件作業 

辦理 107年度使用牌照稅免稅車輛清查作業 

辦理 107年度使用牌照稅車輛檢查工作 

107年春安期間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維護措施 

慶祝元宵節花燈製作租稅宣導活動(第 1-4場) 

慶祝元宵節花燈製作租稅宣導活動(第 5場) 

校園巡迴租稅教育宣導活動(山水國小) 

家

興

國

興

天

下

興 

107年 3月行事曆 人

旺

財

旺

事

事

旺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107/3/31 

107/3/16 

107/3/30 

107/3/31 

辦理 107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清理 106年度地價稅滯欠及以前年度未徵起案件作業 

辦理 107年度娛樂稅稅籍平時查核作業 

辦理 107年度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業 

辦理 107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 

清理 106年度房屋稅滯欠及以前年度未徵起案件作業 

辦理 107年度使用牌照稅免稅車輛清查作業 

辦理 107年度使用牌照稅車輛檢查工作 

107年度房屋稅開徵前電作單位與業務單位溝通講習 

校園巡迴租稅教育宣導活動(講美國小) 

校園巡迴租稅教育宣導活動(龍門國小) 

 

笑一下 

每次罵完孩子 

都很後悔 

總覺得 

應該做個溫柔的媽媽 

  

每次罵完老公 

也很後悔 

總覺得 

還有哪裡沒有罵到 
(以上內容摘自網路，感謝提供

者整理編輯、增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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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資訊~ ~您，不可不知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宣導～疑義問答(Q&A)  
   財政部 106 年 10月 16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74710 號函  新增 

壹、總則 

Q4 :本法所稱「納稅者」為何? 

A4 :包含各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代徵人、代繳

人及其他依法負繳納稅捐義務之人。 

貳、基本生活所需費用不得加以課稅 

Q9 :納稅者辦理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基本生活所需

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計算方式？ 

A9 :綜合所得稅每一申報戶每年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

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二者擇一之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金額部分，得自綜

合所得總額中減除。假設 106 年度公告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新臺幣(以下同)16 萬 6 千元，以一家五

口（含夫妻二人）單薪家庭且採標準扣除額為例，當年度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費用為 83萬元(公告每人

基本生活所需費用 16 萬 6 千元乘以 5 人) 超過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金額之合計數 74萬 8千元(免稅額 44萬元、標準扣除額 18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2萬 8千元)，差額 8萬 2千元，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肆、公平合理課稅 

Q19:租稅規避免罰案件加計利息之起算日為何？ 

A19:一、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自行繳納之稅捐，為規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日。 

    二、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由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徵收或核定免稅之稅捐，為規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

日。 

    三、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按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為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日之翌日。 

    四、依法應由納稅者貼用之印花稅，為依法應貼用印花稅票日

之翌日。 

    五、依法課徵之進口稅，為海關核定徵收或免稅日之翌日。 

Q23:諮詢會得就哪些事項提供諮詢意見? 

A23:一、納稅者權利保護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擬。 

    二、納稅者權利保護計畫之研擬、修訂及執行結果檢討。 

    三、納稅者權利保護之教育宣導。 

    四、協調各機關間有關納稅者權利保護事宜。 

    五、檢討租稅優惠及依本法規定應公開資訊之執行情形。 

Q24:各稅捐稽徵機關如何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以下簡稱納保

官)? 

A24:稅捐稽徵機關為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應審酌轄區特性、

稅目及稽徵實務，以任務編組方式，由機關首長指派符合一定

資格之 1 人或數人為納保官，並得指定具領導及協調能力之納

保官為主任納保官。 

Q25:納保官應具備哪些資格? 

A25:一、積極資格： 

 

不送禮、不收禮，守法重紀心
安理得 
公務員與他人間之贈受財物事

項，除屬機關公務禮儀之性質

外，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餽贈之財物或其他利

益，對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並

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無法退還時，除簽報其長官

外，並應於受贈之日起 3 日

內，將餽贈之財物，送交政風

機構處理。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

0800-286-586 

澎湖縣政府稅務局廉政檢舉專

線：0800-6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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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地稅稽徵機關:具有稅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且從事稅務工作 10年以上，成績優良之現任薦

任 8 職等以上人員專任或兼任；3人以上者，應至少 1 人曾從事稅務行政救濟工作或具法律

專業。 

(二) 關務機關:具有關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且從事關務工作 10年以上，成績優良之現任薦任 9職

等以上人員專任或兼任；曾擔任分估或查價職務 5年以上者，應至少 1人；指定 3人以上者，

應至少 1人曾從事關務行政救濟工作或具法律專業。 

    二、消極資格: 

最近五年年終考績不得有考列丙等以下或曾受懲處、懲戒或刑事處分。 

Q27:納稅者如何申請納保官協助？ 

A27:可以書面或言詞方式為之；以言詞申請者，受理之稅捐稽徵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使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納稅者以網際網路、傳真、電話或其他方式提出申請者，準

用之。 

Q28:納稅者請求納保官協助，其申請書應載明哪些事項? 

A28:一、申請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資料、設籍或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申請

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處所所在地；申請人為外國人、外國法人

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資料、住居所、事務所、就業處所及聯絡電話。 

    三、申請權利保護事項。 

    四、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五、申請日期。 

Q29:承上，納稅者申請書有未依規定記載或其他不合法定程序之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會如何處理? 

A29:情形可以補正者，稅捐稽徵機關應定相當期間通知其補正；情形不能補正者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

正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申請權利保護事項不予受理。 

Q30:納稅者申請權利保護事項，哪些情形稅捐稽徵機關得不予受理？ 

A30:一、申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二、同一權利保護事項之申請事由，曾經辦理並已明確回復處理結果，仍重複申請。    

    三、非權利保護事項。 

    四、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或成立行政訴訟上之和解。 

Q31:納稅者申請權利保護事項，哪些情形稅捐稽徵機關得予結案？ 

A31: 一、撤回申請。 

     二、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無正當理由，於通知面(協)談期日不到場，經另訂期日通知，屆期仍未到場。 

Q32:納保官辦理權利保護事項，哪些情形應自行迴避? 

A32:一、納保官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納保官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五、納保官就該事件牽涉之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有前 4種情形之一者。 

    六、納保官現為或曾為與該事件牽涉之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之承辦人。 

Q34:權利保護事項溝通與協調程序中，申請人、納保官及其他參與程序人員所為說明、陳述或協商事項，

可否引用作為後續處分、復查或行政爭訟之依據？ 

A34:權利保護事項溝通與協調若不成立，納保官、申請人及其他參與程序人員在程序中所為之說明、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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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協商事項，不得作為後續處分、復查或行政爭訟認定之基礎。 

陸、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Q36:稅捐稽徵機關於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納稅者有應課徵之稅捐，得否再行補徵或處罰？ 

A36:該事實已在行政救濟審理範圍者，稅捐稽徵機關不得再行補徵或處罰；若不在行政救濟審理範圍者，

稅捐稽徵機關仍得依法補徵或處罰。 

Q38:同一案件經法院多次撤銷或發回更審時，逾 15年不得再行核課之起算日為何? 

A38:一、本法施行後法院最初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 

   二、納稅者對於第一審終局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於本法施行後經上級行政法院最初作成廢棄原裁 

       判之日。 

 

本局自今年 1月 1日起派員進駐監理站，並設置專屬服務櫃臺，方便本縣車主申辦燃料費

七折優惠時，一併申辦離島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 

  本局已自今年 1月 1日起將原委託澎湖監理站代徵使用牌照稅業務收回自徵，為維持民眾洽公

便利性及提供更完善服務，本局並派員進駐監理站，設置專屬服務櫃臺。除續行代徵時期使用牌照

稅欠稅查詢及開立繳款書服務外，另外增加免稅及退稅收件審核、稅務諮詢等服務，本縣車主申辦

離島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時，除了可在本局受理外，亦可在澎湖監理站使用牌照稅服務櫃臺直接申

請，不用再兩機關奔波，對民眾更便利。 

 

 

       
 

 

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106 年度 
平時為民服務工作績優單位、人員名冊 

 

名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項目 

1 房屋稅科 稅務員 高黎珍 

第 1 項電話禮貌測試績優 2 服務科 稅務員 吳惠琴 

3 服務科 助理稅務員 陳麗葉 

1 房屋稅科 助理稅務員 尚慶農 

第 2 項服務態度評鑑績優 2 土地稅科 稅務員 歐欣怡 

3 服務科 約僱人員 許淑玲 

1 無同仁提出研究報告 第 3 項研究發展績效 

1 土地稅科 稅務員 劉瑞明 

第 4 項經辦業務平時考核執行績優 2 房屋稅科 稅務員 高黎珍 

3 服務科 稅務員 蔡美秀 

1 土地稅科 稅務員 歐欣怡 
第 5 項人民申請案件處理 

2 房屋稅科 助理稅務員 尚慶農 

1 服務科 第 6 項櫃台各項服務措施抽查績優單位 
 

 

 


